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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358� � � � � � � � � � �证券简称：立昂微 公告编号：2021-074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56,749,972股

●发行价格：91.63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1年10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并于2021年10月19日收到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投资者所认购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非交易日顺延）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21年3月12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1年3月29日，发行人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1年8月9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21年8月27日，发行人公告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40号），核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56,749,972股

3、发行价格：91.63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5,199,999,934.36元

5、发行费用：47,816,660.01元（不含税）

6、募集资金净额：5,152,183,274.35元

7、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 ）；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2021年9月30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的

发行专用账户。2021年10月9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5642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21年9月

30日止，东方投行已收到全体认购人缴纳的认购款合计人民币5,199,999,934.36元。 全体认购人均以货币资

金认购。

2021年10月8日，东方投行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尚未支付的承销与保荐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21年10月11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21]7259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21年10月8日止，立昂微实际已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6,749,972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199,999,934.36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不含

税）人民币47,816,660.01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152,183,274.35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56,

749,972.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5,095,433,302.35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的56,749,972股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已于2021� 年 10月1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五)�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价格、认

购对象、锁定期安排、募集资金规模以及询价、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发行事项均明

确符合发行前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

2、发行人律师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三）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四）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以及发行人与认购对象正式签署的股份

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本次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最终认购数量为56,749,972股，未超过证监会核准的最高发行数量。发行对象总数

为22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

价格最终确定为91.6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199,999,934.36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22个，具体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赵爱军 2,291,825 209,999,924.75 6

2 马红星 1,855,408 170,011,035.04 6

3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1,637,018 149,999,959.34 6

4 陈国聃 2,182,691 199,999,976.33 6

5 陈中花 3,274,036 299,999,918.68 6

6 王式跃 1,964,422 179,999,987.86 6

7

宁波宏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宏阳一沐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37,018 149,999,959.34 6

8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景泰丰收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64,422 179,999,987.86 6

9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丰收3号

私募基金

2,182,691 199,999,976.33 6

10 史瑜 1,637,018 149,999,959.34 6

1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639,965 241,899,992.95 6

12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68,220 216,999,998.60 6

13 中意资产-卓越枫叶7号资产管理产品 1,637,018 149,999,959.34 6

14 中邮证券幸福系列1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37,018 149,999,959.34 6

15 瑞士银行（UBS�AG） 2,619,229 239,999,953.27 6

16

国君资管山东铁投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637,018 149,999,959.34 6

17 张久海 3,274,036 299,999,918.68 6

1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606,569 422,099,917.47 6

19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039,179 644,999,971.77 6

20 开域资本（新加坡）有限公司 4,692,786 429,999,981.18 6

2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88,344 328,799,960.72 6

22 巴克莱银行（Barclays�Bank�PLC） 384,041 35,189,676.83 6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共22家，发行对象相关情况如下：

1、赵爱军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赵爱军，男，身份证号为1101051967********，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赵爱军本次

认购数量为2,291,825股，限售期为6个月。

2、马红星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马红星，男，身份证号为3205251975********，住所为江苏省吴江市***。马红星本次

认购数量为1,855,408股，限售期为6个月。

3、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管理人：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获配数量：1,637,018股

限售期：6个月

其中，该产品的管理人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9号楼10层1001-63

法定代表人：何肖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境外机构编号）：9111000057693819XU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

理产品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4、陈国聃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陈国聃，男，身份证号为3307241981********，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陈国聃本

次认购数量为2,182,691股，限售期为6个月。

5、陈中花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陈中花，女，身份证号为3307241972********，住所为杭州市西湖区***。陈中花本次

认购数量为3,274,036股，限售期为6个月。

6、王式跃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王式跃，男，身份证号为3307241960********，住所为浙江省东阳市***。王式跃本次

认购数量为1,964,422股，限售期为6个月。

7、宁波宏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宏阳一沐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宁波宏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获配数量：1,637,018股

限售期：6个月

其中，该产品的管理人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宁波宏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C0133

法定代表人：王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1CCY0T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融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景泰丰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获配数量：1,964,422股

限售期：6个月

其中，该产品的管理人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海徐路939号3幢129室

法定代表人：高云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598121869E

注册资本：4583.33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丰收3号私募基金

管理人：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获配数量：2,182,691股

限售期：6个月

其中，该产品的管理人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海徐路939号3幢129室

法定代表人：高云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598121869E

注册资本：4583.33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史瑜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史瑜，女，身份证号为4302191974********，住所为广州省深圳市***。史瑜本次认购

数量为1,637,018股，限售期为6个月。

11、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法定代表人：杨玉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244445565

注册资本：5,3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获配数量：2,639,965股

限售期：6个月

12、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5999号基金大厦32-42楼

法定代表人：张海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533137K

注册资本：36,17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

业务。

获配数量：2,368,220股

限售期：6个月

13、中意资产-卓越枫叶7号资产管理产品

管理人：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获配数量：1,637,018股

限售期：6个月

其中，该产品的管理人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凉水河村南)煌潮院内一号楼B230-1

法定代表人：吴永烈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7169867X5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

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4、中邮证券幸福系列1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获配数量：1,637,018股

限售期：6个月

其中，该产品的管理人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唐延路5号（陕西邮政信息大厦9-11层）

法定代表人：郭成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1735084671X

注册资本：506,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证券承销与保荐；代理销售金融产品；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5、瑞士银行（UBS� AG）

企业名称：瑞士银行（UBS� AG）

企业类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Bahnhofstrasse� 45,8001� Zurich, � Switzerland, � and� Aeschenvorstadt� 1,4051� Basel, �

Switzerland

法定代表人：房东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境外机构编号）：QF2003EUS001

注册资本：385,840,847瑞士法郎

经营范围：境内证券投资

获配数量：2,619,229股

限售期：6个月

16、国君资管山东铁投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获配数量：1,637,018股

限售期：6个月

其中，该产品的管理人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381号409A10室

法定代表人：江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60191968J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公募基金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7、张久海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张久海，男，身份证号为3422211974********，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久海本

次认购数量为3,274,036股，限售期为6个月。

18、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吴林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77433812A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4,606,569股

限售期：6个月

19、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益田路5999号基金大厦21层

法定代表人：江向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0922202N

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获配数量：7,039,179股

限售期：6个月

20、开域资本（新加坡）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开域资本（新加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新加坡罗宾逊路160号19-02/03号

法定代表人：LIM� MENG� TAT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境外机构编号）：F2020SGF036

注册资本：370,000新加坡元

经营范围：境内证券投资

获配数量：4,692,786股

限售期：6个月

21、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法定代表人：潘福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7866186P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3,588,344股

限售期：6个月

22、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 PLC）

企业名称：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 PLC）

企业类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1� Churchill� Place,� London,� E14� 5HP,� United� Kingdom

法定代表人：Sang� Kyo� Lee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境外机构编号)：QF2004EUB022

注册资本：2,361,431,759�英镑

经营范围：境内证券投资

获配数量：384,041股

限售期：6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认购对象中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产

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1 王敏文 79,615,720 19.88% 79,615,720

2 宁波利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7,332,500 6.82% 27,332,500

3 仙游泓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998,800 6.74% 26,998,800

4

国投高新（深圳）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14,349,978 3.58% 14,349,978

5 韦中总 9,912,017 2.47% 9,912,017

6 陈卫忠 9,550,688 2.38% 9,550,688

7 王式跃 9,523,730 2.38% 9,523,730

8 仙游泓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289,107 2.07% 8,289,107

9 贾银凤 8,194,165 2.05% 8,194,165

10 陈茶花 7,401,823 1.85% 7,401,823

合计 201,168,528 50.22% 201,168,528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1 王敏文 79,615,720 17.41% 79,615,720

2 宁波利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7,332,500 5.98% -

3

仙游泓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26,998,800 5.90% 26,998,800

4

国投高新（深圳）创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14,349,978 3.14% -

5 陈卫忠 9,550,688 2.09% -

6 王式跃 8,367,284 1.83% 1,964,422

7

仙游泓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8,289,107 1.81% 8,289,107

8 韦中总 8,095,086 1.77% -

9 贾银凤 7,920,000 1.73% -

10 徐国强 7,289,309 1.59% -

合计 197,808,472 43.25% 116,868,049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变动数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7,822,112 29.41% 56,749,972 174,572,084 38.17%

无限售条件股份 282,757,888 70.59% - 282,757,888 61.83%

股份总数 400,580,000 100.00% 56,749,972 457,329,972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盈利能力的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增长，整体资产负债率水平得到降低，有利于优

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为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经营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公司净资产收

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但是，随着本次募投项目的建成，公司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得

到提高，发展潜力也将随之增强。

（二）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本次募集资金将投向于

公司主业，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进一步拓展，巩固和发展公司在行业的领先地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求。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保持不变，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预计会随着本次募投项目的建成投产进一

步扩大。 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公司保持可持续发展、巩固行业领先地位的重要战略措施。

（三）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变化。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本次发行不会对发行人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

司仍旧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

人治理结构。

（四）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

发生重大变化。

（五）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等方面不会因本次

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增关联交易，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

生同业竞争。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包括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验资机构的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等。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骥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4层

保荐代表人： 刘铮宇、陈佳睿

项目组成员：陈一尧、张伊、李连达

联系电话：021-23153888

联系传真：021-23153500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电话：021-20262237

联系传真：021-20262344

（三）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联系传真：010-65051156

（四）发行人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27层

负责人：李强

签字律师： 余蕾、毛一帆

联系电话：021-52341668

联系传真：021-52433320

（五）发行人会计师

名称：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中国杭州市钱江新城新业路8号UDC时代大厦A座6层

负责人：余强

签字会计师： 王其超、方立强

联系电话：0571-88879999

联系传真：0571-88879000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二）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三）《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立昂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

（四）《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过

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0�日

证券代码：605358� � � � � � � � �证券简称：立昂微 公告编号：2021-075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为控股股东王敏文（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有的杭州立昂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因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导致股本增加而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

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王敏文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19.88%减少至17.41%。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1年8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40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20,174,000股新股。

根据发行对象认购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最终发行股份数量为56,749,972股。 公司已于2021年10

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事项。 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00,580,000股增加至457,329,972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立

昂微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控股股东王敏文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动情况如下：

名称 王敏文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路****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10月18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减持股数（股） 增持/减持比例（%）

被动稀释

2021年10月

18日

人民币普通

股

- -2.47

1、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股东减持承诺，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

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王敏文

持有股份 79,615,720 19.88 79,615,720 17.41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 -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79,615,720 19.88 79,615,720 17.41

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

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上述权益变动源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后

续工作。

特此公告。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08�证券简称：德生科技 公告编号：2021-092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北京金色华勤数据服务有限公司51%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购北京金色华勤数据服

务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9,180万元（含税）收购西藏华

勤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勤互联” ）持有的北京金色华勤数据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色华勤” ）51%的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金色华勤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拟收购北京金色华勤

数据服务有限公司51%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9）。

二、交易进展情况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金色华勤已于近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584439892C

名称：北京金色华勤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乐晓飞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三街18号院26号楼301室

注册资本：人民贰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1年10月19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数据处理；互联网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不得面向全国招生）；数据服务；商务代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系统服务；教育咨询（不

含出国留学咨询及中介服务）；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帐、评估、会计咨询、代理

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帐报告、评估报告等

文字材料；）；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家庭服务（不符合家政服务通用要求

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商标代理；专利代理；代理记账；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劳务派遣

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4年05月07日）。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代理记账、专利代理、人力资源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本公告日，金色华勤的股东变更为公司、华勤互联、北京亲亲合益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分别持有金色华勤51%、24%、25%的股权。

三、备查文件

北京金色华勤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88157� � � � � � � �证券简称：松井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5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颜耀凡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6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4%。上述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股份。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1年6月12日， 公司披露了 《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1）， 颜耀凡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1,132,000股，即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42%。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2021年10月18日，公司收到股东颜耀凡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

颜耀凡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9,253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的0.14%。 颜耀凡先生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其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颜耀凡 5%以下股东 2,264,000 2.84% IPO前取得：2,264,000股

注：2021年1月18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届事

项，颜耀凡先生已于 2021年1月18日届满离任。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颜耀凡 109,253 0.14%

2021/7/19 ～

2021/10/18

集中竞

价交易

113.00-126.00 13,145,886.00 2,154,747 2.71%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是股东颜耀凡先生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而进行的，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股东颜耀凡先生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其

将根据市场情况、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继续实施以及是否按期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47�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新光 公告编号：2021－102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光圆成” ）于近期收到了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20】浙07民初440号、441号、442号）。 现将诉讼材料

的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及案件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原告 被告 诉讼金额 受理法院 受理时间 案件简述 诉讼请求

1

自然人

徐某

新光圆成

10,853.8元

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0 年 12

月30日

原告主张因被告虚假陈述

给原告造成投资损失，请求

法院判令被告赔偿人民币

10,853.8元。

1、被告连带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

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 交易税

费、 利息等共计10,853.8元；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2

自然人

黄某燕

3,774.5元

原告主张因被告虚假陈述

给原告造成投资损失，请求

法院判令被告赔偿人民币

3,774.5元。

1、被告连带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

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 交易税

费、利息等共计3,774.5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3

自然人

闻某强

547.21元

原告主张因被告虚假陈述

给原告造成投资损失，请求

法院判令被告赔偿人民币

547.21元。

1、被告连带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

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 交易税

费、利息等共计547.21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二、判决情况

上述三起案件中，法院认为原告的投资行为并非发生于新光圆成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

至揭露日期间，其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最终判决驳回上述三位

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承担。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本次披露的诉讼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收到37名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为由对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材料，诉讼金额共计人民币97.29万元。 其中已判决5起诉

讼，合计金额4.47万元，其余诉讼均未判决。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案件诉讼结果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鉴于其他相关投资者诉

讼案件尚未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尚不确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81� � � � � � � � � �证券简称：奇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1-091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已质押股份被司法标记与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新余高新区智大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大投资” ）及叶家豪先生的通知，同时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证实， 获悉智大投资所持有的公司部分已质押股份被司法标记与司法冻结及轮

候冻结；股东叶家豪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标记及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被司法标记及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司法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冻结起始

日

冻结到期日

冻结

执行

人

冻结

类型

备注

名称

智 大 投

资

否

2,416 0.01% 0.00% 2021-9-8 2024-9-7

江西

省新

余市

中级

人民

法院

司法

冻结

-

2,700,000 8.50% 1.20% 2021-9-8 2024-9-7

司法

标记

案件债权额及执

行费用为220,

767,055.00元；

执行人实际需要

冻结的本证券的

数量为26,840,

839股

3,200,000 10.08% 1.42% 2021-9-8 2024-9-7

叶家豪 否

17,527,500 83.70% 7.79% 2021-9-8 2024-9-7

3,413,339 16.30% 1.52% 2021-9-8 2024-9-7

合计 -- 26,843,255 11.93%

2、股东股份本次被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委托日期

轮候

期限

轮侯执行人 冻结原因

叶家豪 否 1,294,593 6.18% 0.58% 2021-09-15 36个月

深圳市福田区人

民法院

尚不明确

智大

投资

否 1,075,842 3.39% 0.48% 2021-09-22 36个月

广东省深圳市福

田区人民法院

尚不明确

合计 -- 2,370,435 4.50% 1.05%

注：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智大投资及叶家豪先生尚未提供上述司法轮候冻结的相关法律文

书，所涉及的相关事项及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原因尚不明确，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智大投资及叶家豪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智大投资 31,749,049 14.11% 5,902,416 18.59% 2.62%

叶家豪 20,940,839 9.31% 20,940,839 100.00% 9.31%

三、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智大投资及叶家豪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事项不

会对目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股份冻结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603810� � � �证券简称：丰山集团 公告编号：2021-090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丰山集团” ）

股东：殷凤旺持有公司股票969,006股，占公司现总股本的0.6%。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系殷凤山、殷平，胡惠萍、冯竞亚、殷凤亮、殷凤旺、殷晓梅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之一致行动人。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9,356,

854�股，占公司现总股本的48.80%。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根据自身资金需求，殷凤旺遵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要求，计划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69,006股，占公司现总股本的0.2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

行减持的，减持期间为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且任意连续

90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 减持期间为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

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

定，且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若计划减持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殷凤旺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殷凤旺

其他股东：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之一致行动

人

969,006 0.6% IPO前取得：969,006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殷凤山 67,725,478 41.63%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殷平 8,239,858 5.07%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胡惠萍 484,502 0.3% 殷凤山配偶

冯竞亚 484,502 0.3% 胡惠萍之子

殷凤亮 969,006 0.6% 殷凤山兄弟

殷凤旺 969,006 0.6% 殷凤山兄弟

殷晓梅 484,502 0.3% 殷凤山孙女

合计 79,356,854 48.80%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以来尚未减持过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殷凤旺

不 超 过 ：369,

006股

不 超 过 ：

0.23%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369,006股

大宗交易减

持， 不超过：369,

006股

2021/11/10 ～

2022/5/9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

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

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指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自公司上市至本人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将相应进行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

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3）本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在所持公司股

份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不违反已作出的相关承诺的前提下，存在对所持公司股份进

行减持的可能性。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的

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上述减持股份数量本人与本人的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

（4）同时，本人在减持前将提前将本人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

公司，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本人方可以减持公司股份

（如涉及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首次卖出前，将至少提前15�个交易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减持计划，并提示公司予以公告），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

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殷凤旺先生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做出的决定。在减持期间， 殷凤旺

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

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股东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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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4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10/25 2021/10/26 2021/10/26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9月13日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86,941,6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4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4,865,984.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10/25 2021/10/26 2021/10/2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 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镇江中天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南通汇瑞投资有限公司、耿仲毅、胡涛、南通汇吉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

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

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24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24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

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

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适用20%的

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

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16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

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16元。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

定自行办理。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

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16元。 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

自行办理。

（5）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21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

收优惠政策的，可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按照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6）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其股

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11-88898101-8081

特此公告。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0日


